
大政办发 E⒛ 19〕 “ 号

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加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丁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,各街道办事处,各区(园 )管委会,区各委办

局,区各直属单位,区各国有企业: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,规范、节约使用财政

性资金,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:依据国家、省市有关法

律、法规及政策文件,结合我区实际情况,就加强政府投资

项目投资评审管理通知如下:

一、目的要求

实行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评审,是确保政府投资项目科学

合理、财政资金使用规范高效的重要保证,按照政府投资项

目投资评审全覆盖的要求,切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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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投资评审必须坚持严格程序、规范操作、透明高效 ,

确保投资评审效果。

二、范围内容

政府投资 100万元以上的城建、交通、̄水利、农业、教

育、文化、卫生等工程项目 (含变更调增项目),按规定全部

纳入投资评审范围。对限额以上的政府投资货物服务类项目,

待条件成熟后另行规定。投资评审内容是在项目严格履行相

关决策立项程序后,重点审查项目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,

根据需要和要求对重点项目开展概算评审。

三、组织方式

政府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先评审、后招标采购的管理机制 ,

项目履行决策立项后,实施招标采购前,必须进行投资评审。

投资评审工作由区财政局统一组织实施,具体评审业务由区

财政局组织所属的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或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

介机构 (以 下简称
“
财政投资评审机构

”)进行。社会中介机

构按照 《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规定,通过公开招标产生。财

政投资评审的费用由区财政承担,列入当年财政支出预算 ,

专款专用,财政投资评审机构不得向项目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四、实施流程

(一 )评审项回受理。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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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提供评审所需相关资料,并对其真实性、

完整性负责。政府投资项目资料包括以下主要内容:政府投

资项目决策立项相关材料,项 目建设单位提交的项目概况、

设计文件、项目概预算书、工程量计算式和 《政府投资项目

评审申请表》等。

(二 )项 回预算初审和复核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收到项

目建设单位报送的项目资料后,及时进行项目初审,对项目

内容按有关规定、现行标准、定额逐项进行评审,确定合理

的工程造价;评审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可进入项目现场踏勘、

调查、核实项目基本情况;对评审中发现的问题,要向项目

建设单位核实、查证。在初步评审意见完成后履行复核程序 ,

复核的主要内容为已经初审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核依据、评

审程序、定额套用、评审说明、评审意见等,审核其适用性、

合规性及准确性。

(三 )初审意见反馈和评审报告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向

项目建设单位出具评审初步意见,项 目建设单位在签收初审

意见后及时提交书面反馈意见;如有异议,应及时组织会商

解决;财政投资评审机构依法出具评审报告,财政部门批复

(批转 )评审报告。项目建设单位以投资评审核定的预算金

额作为招标采购最高控制价,实施招标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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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监督管理

项目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开展工作 ,

及时提供真实性、合法性相关资料,不得拒绝、隐匿或提供

虚假资料;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应遵守投资评审工作规定,独

立完成评审任务,对评审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

责,对因严重过失或故意提供不实或内容虚假的评审报告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;对项目建设单位、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,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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